
谈判响应函

（采购代理机构）：

为响应你方组织的（采购项目名称）的采购（项目编号为： ），我

方愿参与本项目谈判大会。

我方确认收到贵方提供的（采购项目名称）谈判文件的全部内容。

我方在参与谈判响应前已详细研究了谈判文件的所有内容，包括澄清、修

改文件（如有）和所有已提供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附件，我方完全明白并认为

此谈判文件没有倾向性，也不存在排斥潜在供应商的内容，我方同意谈判文件

的相关条款，放弃对谈判文件提出误解和质疑的一切权力。

(供应商名称) 作为供应商正式授权(授权代表全名, 职务)代表我方全权

处理有关本项目的一切事宜。

我单位在中标（成交）后提交纸质谈判响应文件3份。

我方已完全明白谈判文件的所有条款要求，并申明如下：

（一）按谈判文件提供的全部货物的谈判总报价详见报价表。

（二）本项目竞争性谈判响应文件有效期为提交谈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

日历日。如中标（成交），有效期将延至合同终止日为止。在此提交的资格证

明文件均至谈判截止日有效，如有在谈判有效期内失效的，我方承诺在中标（

成交）后补齐一切手续，保证所有资格证明文件能在签订采购合同时直至采购

合同终止日有效。

（三）我方同意按照贵方可能提出的要求而提供与谈判有关的任何其它数

据、信息或资料。

（四）我方如果中标（成交），将保证履行谈判文件及其澄清、修改文件

（如果有）中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全部任务。

（五）如我方被授予合同，我方承诺支付就本次招标应支付或将支付的采

购代理服务费。

（六）我方作为在法律、财务和运作上独立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供

应商，在此保证所提交的所有文件和全部说明是真实的和正确的。



（七）我方报价已包含应向知识产权所有权人支付的所有相关税费，并保

证采购人在中国使用我方提供的服务时，如有第三方提出侵犯其知识产权主张

的，责任由我方承担。

（八）我方符合谈判文件中“供应商资格要求”规定的条件，承诺如下：

（1）我方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

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

（2）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我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我方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我方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

（6）我方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如有）；

（7）我方具备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如有）。

以上内容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谈判小组可将我方做无效谈判处理，

相关法律责任和处罚也由我方承担。

（九）我方对在本函及谈判响应文件中所作的所有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十）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函件请发往下列地址：

（十一）有关于本谈判响应文件的函电，请按下列地址联系。

供应商全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地 址：

开户银行：

账 号：

电 话：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